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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府发〔2019〕11号

安岳县人民政府

关于调整城区自来水价格暨建立城区居民

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通知

岳阳镇人民政府、石桥铺镇人民政府，龙台发展区管委会，县级

各部门，县柠都自来水公司：

为引导节约用水，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，根据《四川省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

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意见》（川发改价格〔2014〕726 号）

和《四川省定价目录（2018版）》有关规定，经安岳县第十六届

人民政府第 71 次常务会研究决定，现将城区自来水价格调整暨



- 2 -

建立城区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调整城区自来水价格

（一）分类用水价格

1.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由 2.4 元/ m3上调为 2.8 元/ m3。分两步

实施，自调价之日起由 2.4 元/ m3 上调为 2.6 元/ m3，待实施一

年后由 2.6 元/ m3上调为 2.8 元/ m3。

2.非居民用水由 3.2 元/ m3上调为 3.7 元/ m3。

3.特种行业用水由 5 元/ m3上调为 6 元/ m3。

（二）实施范围

安岳县城区公共供水管网的自来水用户。

二、城区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

（一）分阶用水量。居民户表用户第一阶梯用水量为≤180m3/

户.年，第二阶梯用水量为 181～≤300m3/户﹒年，第三阶梯用水量

为＞300m3/户﹒年。

（二）阶梯价格。居民户表用户一、二、三级阶梯水价按

1:1.5:3 的比例进行设置。即：居民户表用户第一阶梯的价格为

2.8 元/m3，第二阶梯的价格为 4.2 元/m3，第三阶梯的价格为 8.4

元/m3。

（三）居民合表用户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

用水价格。合表居民用户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

的用水价格按与居民户表用户第一阶梯 1：1.1 的价格水平确定。

即：居民合表用户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的用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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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为：3.0 元/m3。

（四）计价周期。安岳县城区居民用水阶梯价格计价周期以

年为单位。

（五）实施范围。安岳县柠都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供区内的

已实行“一户一表”的城区居民家庭用户。居民家庭用户原则上

以住宅为单位确定，一个房产证明对应一户；无房产证明的，以

供水企业为居民安装的水表为单位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对低收入家庭实行优惠政策。为体现社会公平，充

分考虑困难家庭的承受能力，对城市低收入群体中的“特困人员”

不执行阶梯水价且实行定额补贴，以户表为基础，按人头计算，

人均生活用水每月按 2 立方米计算金额进行补贴，资金由县柠都

自来水公司负责。

（二）加强对调整城区自来水价格和实施阶梯水价增加收入

的监督管理。调整水价及实施阶梯水价后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弥

补供水企业实施户表改造费用不足、供水成本上涨、供水设施建

设及管网建设贷款产生的资金利息等。县柠都自来水公司应自觉

接受消费者和相关部门的监督，加强公司内部管理，在保证供水

质量的基础上，努力减少物耗，降低成本，增收节支，不得擅自

提高标准，扩大收费范围。实行阶梯水价后增加的收入，要专户

管理，专款专用，并自觉接受县发改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监管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。各相关部门及县柠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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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来水公司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、采取多种形式，宣传我县水资

源供需情况、实行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对促进节约用水的重要

意义，积极倡导节约用水和节水能力建设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

争取社会各方面理解和支持。

四、执行时间

本通知自 2019 年 7 月 31日起执行。

安岳县人民政府

2019 年 7 月 31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安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7月 31日印发


